
“

缠讼
”

与
“

清讼
”

（ 下 ｒ

清代后期地方官的上控审判与承审考核

海 丹

摘 要 ： 清代后期 ，
当事人

“

缠讼
”

、 地方 官府 中 案件积压 、 地 方 官频频
“

清讼
”

等现象并见 于世。 本文基 于对数起
“

缠讼
”

案件的考察 ，
指 出无论主观动机为何 ，

“

缠

讼
”

者在客观行为上通常表现 为基于 某 一事 实 认知和道德观念 ，

反复请求 审判 者确认

事 实和做 出 道德判 断 。 然 而
， 清代后期各省 上级 官僚机构 在考核 、 评价下 属 的 承审行

为 时 ，

“

审判 者是否有效地 回应 了 当事人的 诉求
”

并非唯一标准 ，
而 且部分省份在评价

时明 显更倾向 关注 审结数量 。 承审 考核行为 的失衡 不仅可 能 导致承审 官片 面追求结案

速度 ， 也无益于积案 问题的 解决 。

关键词 ： 清代 上控 承审 考核 地方 官

三 谁是
“

好
”

的审判者？

（

一

） 各省 出 台 承审考核规章的 经过及其意 图

早在乾隆年 间
，

一 些省 份 就 已 经 出 台 了 承 审 考核规章。 比 如 ，
乾 隆 四 十七 年

（
１ ７８２

） 至五十
一年 （

１ ７８６
） ，
福建曾 两次就命盗 、 词讼 、 委 审各类案件 的承审扣 限 、

结案时限 、 功过标准 、 造册申 报事项发布通饬 。
？ 道咸年间 ，

山东亦多次就承审报告 、

循环簿 、 关提人证和审结期 限等事项发布通饬 。
？ 不过

，
这些规章大多只言及违者将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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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过、 参处 ， 并未载明奖惩标准 。

同治年间 ， 福建 、 江苏 、 直隶三省此呼彼应 ，
频频以

“

清讼
”

为题发布有关审转 、

上控与京控承审考 核的 规章 。 比如 同治六 年 （
１ ８６７

） 六 月
， 福建按察使针对 州 县官

“

藉词缺苦 ， 吝惜解费
”

、 匿报审转案件或被驳 回后即不再审解等事 ， 建议总督 改变 目

前 的案件
“

发审
”

方式 。 修改后的制度不仅区分了招解案件 、

“

犯供狡谲异常 ，
提解人

证三月 未到 ，
核明应提要证在三名 以上

，
或必须对质方可折服其心

”

的案件和
“

人证

在三名 以下 ， 或人犯众多 ， 碍难远解
”

案件的
“

发审
”

方式 ，
而且责成

“

原审失 当
”

的官员 自行前往当地会同现任地方官
“

坐提
”

人证 ， 并 自行承担审解费用 ， 而须 由谳

局重审的第 ３ 类案件的原审官也将被
“

札调来局 ， 会 同审理
”

， 以免其 因离任而置身事

外 。 这一建议得到 了总督的批准 。
？

与此同时 ， 两江总督曾 国藩宣布今后上控
“

批审
”

案件限于两月 之内审结 ， 且必

须提交审理报告 ， 否则将予处分 （

“

如逾两月 之限 ， 先行记过 ， 展 限一月 。 逾 限不结 ，

暂行摘顶 ，
再展限

一

月 。 仍不讯结 ， 即予撤任
”

） 。
？ 两年后

， 其又于直隶总督任上颁布

了著名 的 《奏定清讼事宜十条》 ， 内容涉及公文传递 、 保定发审局的行为规范 、 州 县官

的行为规范和监督书吏 、 差役之责 、 盗贼与
“

讼棍
”

的捉拿事项 、

“

销案
”

规则和举

荐人才等多个方面 。
？

同治八年 （ １８ ６９ ） 九月
， 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联名发布 《筹议清厘京控章程 》 ，

宣

布将对京控案件 的提解与承审行为进行考核 ， 并为此制定 了功 、 过计算标准 。
？ 十二

月 ， 经督 、 抚批准 ，
福建按察使司宣布今后将按案件月 报册中 的新 、 旧 案件审结 比例

对各州 、 县进行考核 。
？

一

年后 ， 鉴于前次通饬发布后各属行为依然如故 ， 以致
“

徒有清讼之 名 ， 仍无清

讼之实
”

这一状况
， 福建巡抚决定仿照直隶的 《奏定清讼事宜十条 》 制定章程 。 这一

章程虽然涉及整顿各官僚机构间公文传递迟缓 、 谳局官员 的承审行为 、 州 县官不
“

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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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缠讼
＂

与
“

清讼
”

｛
下

）

躬六事
”

、

“

滥传滥押
”

、

“

书差索费
”

、 诬告、

“

讼棍
”

、

“

假命图诈
”

、

“

地方恶习
”

等

多个方面 ， 但仍未言及明确的考核标准 ， 仅称未能
“

亲躬六事
”

的州 县官将被
“

严参

不贷
”

。
？ 与此不同 ， 江苏按察使同年四月 针对海门厅承审

“

崇 明县民张维新等遣抱京

控张云上等围 占沙田 案
”

超限一事 ，
对该厅予 以记过处分 ， 并决定就此前

“

未将前 、

后任交接应除 日 扣算议及
”
一事修订章程 。

②

同治十
一

年 （ １８７２ ） 九月 ，
直隶当局宣布

“

各州 县承审京控咨交案件
”

的审结期

限为两个月 ，
至于

“

上控 、 批审 、 委审案件
”

， 则
“

各 限一个月 完 结
”

，
并制定 了 功 、

过标准 。
？ 翌年 （

１８７３
） 十二月 ，

江苏按察使司经督 、 抚批准后 ，
颁布州县承审上控案

件的 审结限期与考核规定 。
？
同治十三年 （ １ ８７４

） 八月 ， 在此基础上 ， 该司补充规定了

“

寻常上控案件
”

的 审结数量和允许延期结案的次数 （

“

除徒罪以上本有审限外 ， 所有

寻常上控案件 ， 均令将奉文审结 日期于月 报内详晰注明 ， 核分功过。 如奉文已满
一

月 ，

承审之案仅在五起之内者 ， 自应遵 照定例 即行讯结 ， 不得言功 。 其在十起以 内 者 ， 准

其展至两月全结 。 二十起 以 内 ， 展至三月 全结 。 每多十起 ， 展限一月 。 仍照月 报 旧章

按季汇核 。 除去息结 、 注销 ， 査照奉文 日 期 ，
逐月 扣算

”

） ， 并据此对阜宁 、 崇明 、 安

东 、 甘泉 、 宿迁等县知县记过 。
？

光绪年间 ，
直隶 当局频频 围绕

“

清讼
”

事宜出 台规章 ， 江苏 、 四川 两省亦时有举

措 。 光绪二年 （
１ ８７６

） 三月 ，
直隶 当局针对 已有章程将命盗 、 杂案 、 自 理词讼

“

归并

核计 ， 实在之数不准多于 旧管 ，
以致各州 县规避处分 ， 将 自 理词讼隐匿 不报

”

的 问题 ，

决定今后 ： （
１

） 将积案分为两类考核 ， 其中
“

命盗 、 杂犯有关罪名 之案
”

仍按原有制

度考核
， 其

“

实在之数不准多于 旧 管
”

， 但对
“

日 常词讼
”

案件 的 考核 改为地方官

“

逐案注明所控事由 、 呈控月 日
”

后造册报送
，
如发现有多起案件积压的情况 ， 将对该

地方官
“

立予记过
”

，
至于

“

勤能
”

者 ， 则
“

立予记功
”

，
此外若发现有 隐匿案件不报

的行为
， 将对该地方官记大过 以示惩戒 ； （

２
） 将

“

羁押
”

与
“

积案
”

两 项合并
一册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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＿

送 ， 其中
“

已结
”

的案件应注明 系
“

何案 、 何 日业经讯结 、 因何收押
”

、 是否 因 等候

批示或追取应缴款项而被押 ，

“

未结
”

者则应
“

详细声明
”

为何被押 ； （
３ ） 如有

“

人

证未齐 、 犯病养伤 、 原 、 被刁狡
”

等情形 ， 允许地方官
“

预为禀 明
”

后暂不将案件计

入
“

积案
”

类中 ， 但被押原因若系
“

刁狡缠讼
”

， 则须在清册 内述 明其
“

刁狡情形
”

，

并
“

以两月 为限 ， 不得久押不释 ， 违者记过一次
”

， 如査出有
“

不应押而押者
”

， 记过

一次 。
①

光绪八年 （
１ ８８２

） 四月 ，
直隶按察使以现行章程虽将 自 理词讼的 审结期限定为 ２０

日 ， 但以州 县官
“

日 久怠生 ，
不能无隐匿捏饰之弊

”

为 由 ， 令各
“

厅 、 府、 州 转饬所

属各州县 ，
务将新旧未完案件查 明起数 ， 据实开报… …并将各案经书 、 承差姓名填注

卷尾
”

， 并限其 自 此次
“

文到 日 期
”

起 一月 内 ， 将 已有 的
“

自 理
”

案件全部审 结 ，
否

则按察使将亲 自 追究承办吏役的责任 。
？ 翌年 （ １ ８８３

） 正月 ，
奉总督之命 ，

直隶按察使

又一次就州 县案件
“

积压 、 逾限不结
”一

事发布命令 ， 称今后 自 理案件除应
“

遵 照定

限迅速审断 ，
录取双方 、 证佐确切供词

”

外 ，
地方官还 应

“

将 如何判结缘 由 书 明堂

单
”

， 若发现
“

有易结不结 ， 致滋讼蔓 ， 激成上控 ， 调取原卷 ， 实由 当 时讯断不 明之

故
”

之事 ， 将
“

揭参
”

原审官 。
？ 三个月 后 ， 署任 直隶总督 的 张树声亲 自 发布命令 ，

宣布将
“

盗案记功过归人清讼并计
”

， 并 规定了记过标准 。
３１

光绪十
一

年 （ １ ８８５
）
五月 ， 因各州县

“

逾限不结
”

、

“

无故羁候
”

、

“

造送月 报习为

故事
”

、 功过制度被
“

视为具文
”

之事屡有发生 ， 直隶按察使再次发布通饬 ， 宣布今后

“

无论命盗、 杂案 、 京控、 上控 、 委审 、 自理各案
”

，

一

律予以考核。 如有地方官
“

无

故逾限 ， 或査无请展实据 ， 并月 报不遵历次颁定章呈 ， 详晰声叙 ， 以 及逾 限不到 ， 暨

査有滥押匿报等事
”

， 其将与未
“

认真确核
”

的清讼局官员一起受到处分 ， 此次通饬还

规定了 记过 、 撤任 、 停委的累计标准 。
？ 光绪十三年 （

１８８７
） 十

一

月
，
直隶布政使、 按

察使经总督批准联名发布章程 ， 宣布仿照顺天府现行章程制定 《 清讼杂项记过罚银章

程 》 。 该章程宣布 自 翌年正月起在记过的基础上增加罚银处分 ， 规定了罚银标准和罚没

款项用途 ， 并对光绪十年盗案
“

记过归人清讼案 内并计章程
”

中的 记过标准做 了补充

①＜酌定澝讼 功过章程 ＞
，

《直隶现行通饬章程 》 卷三 ，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 心藏 ， 光绪 十七 年刻本 ， 第

１２ ａ
￣

１ ９ａ页 。

② 《 自 理案件速结实报 ＞ ， 《直隶现行通饬章 程 》 卷一
，
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 心藏 ，

光绪 十七 年刻本
，
第

３８ ａ
￣

３ ８ｂ
页 。

③＜ 自 理案件讯结须书堂单 ＞ ， 《直隶现行通饬章程 ＞卷一 ， 中 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 中 心藏
，
光绪 十七年刻本

，

第３９ａ 
￣

３９ ｂ
页 。

④ 《盗案记功过归人淸讼并计＞ ， 〈直隶现行通饬章程 ＞卷二 ，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藏 ， 光绪十七年刻本 ，

第 ７０ ａ

￣

７２ａ 页 。 关于时任直隶总督 ， 参见钱实甫编 《淸代职官年表》 第 ２ 册
，
中华书局

，
１ ９８０

， 第 １４８７ 页 。

⑤ 《整顿淸讼事宜 ＞ ， 《直隶现行通饬章程 》 卷三 ，
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藏

，
光绪十七 年刻本

，
第 ２０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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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 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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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
“

清讼
＂

（
下

＞

２０ １ ９ 年第 １ 卷 ？ 总第 １ ２ 卷

规定 。
？ 光绪十六年 （

１ ８９０ ） 二月
，
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再次发布禁令 ，

称今后如有州

县官仍在月 报时将初 报后犯人脱逃 的命盗案 件
“

遽行列人逸册
”

而非列人
“

积案
”

，

将受到记过处分 。
？

同年五月 ， 江苏按察使颁布 《谳局委员承审案件功过章程 》 ， 声称 因谶局承审案件

经常逾限 ，
且承审官往往

“

狃于好生之见
”

，
动辄将可能加重 的案件

“

发回 另审
”

， 决

定
： （

１
）

“

仿照刑部现审章程 ，
按十 日 开单

一送
”

， 对无故审判逾限的正委员 和帮审委

员分别予以记过处分 ；
（
２

） 若承审官
“

果能平反重案
一起 ， 或审 出 实情

”

及
“

将疑

难 、 重大案件于一月 内审结
”

， 可获得奖励 ， 但若系
“

寻常翻供 、 发审易结
”

之案 ， 则

无论是否在
一个月 内审结 ， 都

“

不准记功
”

， 当积功 、 积过达到一定程度后 ， 将分别予

以奖 、 惩 （ 拔署或撤委 ） ； （
３

） 若承审官因 当事人之
“

罪应加重
”

而
“

率行取巧详请

发 回
”

寻常案件 ， 则将
“

正委员撤差
， 帮审委员记大过一次

”

。
？

光绪二十二年 （ １８９６ ） 至二十七年 （ １９０ １ ） ， 四川 省制定并多次修订成都府 《发

审局问案章程及劝惩章程 》 。 先是光绪二十二年 ，
四川 总督和按察使批准成都府知府所

拟 《发审局问案章程及劝惩章程 》 。 这是 四川 省 自 光绪十年 （
１ ８８４

） 八 月 的 《州 县相

验承审不实分别记过撤参章程 》 后 ，
再次就承审考核事宜制定章程 。

？

此章程规定 ：
（ １ ） 除

“

紧要重件不扣限
”

外
， 其他案件

“

统限一个月 完结
”

。 若

“

案情头绪纷繁 ， 实难依 限审理
”

， 可
“

展 限一个 月
”

；
若一 月 后仍未 审结 ，

则将 在

“

扣除査传往返 日 期
”

后按
“

逾 限半月 以上
，
记 大过一 次

”

、

“
一

月 以 上
，
记大过 二

次
”

、

“

三月 以上 ， 停委五年
”

的规则 ， 分别予以处分 ； 若超过半年仍未审结 ， 则将承

审官
“

即行撤差 ， 仍予记过 、 停委 、 详司注册
”

， 承审官应在
“

审定供词 、 拟呈判语节

略
”

中注明审判中
“

有无逾 、 延
”

情形 ， 并 由成都府知府负责登记承审情形 （

“

将何

员 、 何 日 派审何案 、 何 日 限满逐件登记印簿 ， 按月 稽査一次
”

） ， 发审局
“

坐办
”

负 责

监督 、 催促承审官按时结 案 。 如
“

坐办
”

发 现承审官有
“

怠玩 因循
”

之事却不
“

举

发
”

的话 ， 则对
“

坐办
”

与承审官一并予以处分 （

“

承审应记大过二次者 ，
坐办记大

过一次
”

） 。 （
２

） 每案只 派
一

名 官员 承审 ， 承审官应
“

逐 日入局 、 依 限审结
”

， 并限制

发审局官员兼任其他职务 。 （
３

） 若承审官有
“

易 结不结及审断乖方 、 怠玩延误
”

等行

①《淸讼杂项记过罚银章程 ＞ ， 《直隶现行通饬章程 》 卷
一

，
中 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 中心藏 ，

光绪十七年 刻本
，

第 ｌ ａ
￣

４ ａ 页 。

② 《 申 明淸讼章程 》 ， 《直隶现行通饬章程 》 卷三 ， 中 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 中 心藏 ，
光 绪十七年刻本 ， 第 ２４ａ

̄

２４ｂ页 。

③ 《谳局委员承 审案 件功过章程 》 ， 《江苏 省例四编 》 ， 杨一凡 、 刘笃才主编 《 中 国 古代 地方法 律文献 》 丙

编第 １ ３ 册
，
社会 科学文献 出版社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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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４ ８５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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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《州县 相验承审不实分别记过撤参聿程 》 、 《发 审局 问案章程及劝惩 章程 ＞ ， 钟庆熙辑 《 四川通饬 章程 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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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史评论
２ ０ １ ９ 年第 １ 卷 ？ 总第 １ ２ 卷 ．

为 ， 经成都府知府査明 ，
由 上级官员做出 处分 （

“

轻则记大过 、 停委 ， 重则撤差
”

） 。

（４ ） 平反案件的承审官可以请求奖励 ， 每审结
“

寻常案件
”

 １ ０ 起
，
可记大功

一

次 ， 积

功六次可获
“

酌委一次
”

，
如受奖者已获

“

酌委两次
”

，
可依其请求将之合并为

“

酌委

优缺
一次

”

。
①

光绪二十五年 （ １ ８９９ ）
， 依据时任总督奎俊的命令 ， 四川按察使和成都府知府修订

了上述章程 。 修订后的章程取消 了平反请奖 的规定 ， 发审局官员今后承审案件仅可通

过审结 、 积功的方式请求奖励 。 与此同时 ， 请奖的标准降低为每审结 ３０ 起案件即可获

“

酌委一次
”

。
？ 翌年 ， 四川按察使司设立清讼局 ， 宣 布将

“

遴 委勤慎 州 县
一

员 人局
”

负责
“

院司 上控批审 、 批 提 、 批录覆之案
”

的封发 、 定 限与催审 ， 并称今后无论发

审局官员 还是各级地方官 ， 凡逾限
“

无故不结 、 不覆者
”

均将被记过处分 。
？

光绪二十七年 （ １９０ １ ） 三月
，
成都府知府再次就修订光绪二十二年章程

一事提交报

告 ，
四川按察使 、 布政使奉总督之命査核这一报告后 ， 联名建议批准其 中关于成都府知

府和
“

坐办
”

的权限 、 承审人数 、 审结期限和逾限处分标准的修改意见 ， 并驳 回该府建

议的审结记功标准 ， 决定仍按不同标准对京控 、 命盗案件和词讼 、 上控批 、 提案件予以

奖励 。 修改后的章程规定 ： （
１
） 无论案件是否疑难 ， 承审官均应与坐办

“

熟商 ， 不得稍

存意见
”

， 若其
“

事涉疑难 ，
坐办有未及见到者

”

，
允许承审官报告成都府知府 ，

由 后者

“

斟酌
”

处断或代为报告上司 ，
至于

“

收放人犯
”

， 则须经成都府知府批准 ； （
２

） 将每案

一人承审改为
“

派委二员会审
”

， 以便承审官之间讨论 、 斟酌处断 ， 并避免承审官公出时

无人提审的问题 ；
（ ３ ） 取消

“

紧要重件
”

和
“

寻常案件
”

之别 ， 规定
“

无论何项案件 ，

统限一个月完结
”

， 若系
“

案情头绪纷繁 ， 实难依限审结
”

的
，
允许

“

展限一个 月
”

，

但如
“

逾展限半月 以上 ，
记过二次 。

一

月 以 上 ， 记大过三 次 。 三月 以上
，
停委三年 。

在半年以上 ， 即行撤差 ， 仍予记过 、 停委
”

；
（
４

） 如承审官
“

审理控案并不认真体察 、

模棱断结及固执己见 、 任性偏畸
”

， 亦记大过二次 ； （ ５ ） 每审结 １０ 起批审 、 提审的词

讼 、 上控等
“

寻常案件
”

， 可记大功一次 ， 京控 、 命盗案件则每 ５ 起记大功一次 ，
大功

“

积至四次 ，
归并酌委一次

”

，
获得

“

酌委两次
”

者可
“

自 愿请并酌委优缺
一

次
”

。
？

综上所述 ， 清代后期各省经常同时或相继宣布
“

清讼
”

， 其中 同治八年 、 九年福建

的两次章程 明言系仿直隶制度 、 略加变通所做。 这些
“

清讼
”

方案既包括改组 、 新设

①《发审局问案章程及 劝惩章程 ＞ ， 钟庆熙辑 《四川通饬聿程 ＞ ，
文海出 版社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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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《议改谳局功过章程窠稿 》 、 《议改谳局功过章程 ＞ ， 钟 庆熙辑 《 四川通饬章 程＞ ， 文海 出版社 ， １９７７ ， 第

２４５－２４ ８
、
２４９

－

２５２ 页 。 关于时任四川 总督 ， 参见钱实甫编 （淸代 职官年 表 》 第 ２ 册
，
中华书局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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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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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《酌拟变通发审局劝惩聿程 ＞ ，
钟庆熙辑 《四川通饬章程＞ ， 文海出 版社 ，

１ ９７７ ， 第 ２５ ３ 
－

２５８ 页 。

４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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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第 １ ２ 卷

“

缠讼
”

与
“

清讼
”

（
下

｝

谳局 、 清讼局等专门机构以 专司
“

清讼
”

之职 （包括审判和监督审判两方面 ） ，
也涉

及审判 、 施政行为规范及其考核规则和举荐人才等内容 。
？ 就承审考核而言 ， 其对象范

围从地方官的相验、 审解行为逐渐扩大至地方官和局所官员 在词讼 、 上控 、 京控审判

中 的各类行为 。 而且 ， 针对承审行为 的奖 、 惩标准与手段 （ 特别是惩处的手段 ） 也 曰

趋明确与严厉 。 至光绪年间 ， 各省奖励承审官的方式通常为记功和
“

酌委
”

官缺两种 ，

处分方式则从早期仅有揭参
一种增加为记过 、 罚银 、 撤任 、 停委 、 参革等多种 。

（
二

） 承审考核的成效与 局 限

从上述规章中可 以注意到 ，
各省 当局决定

“

清讼
”

时经常将积案问 题的成 因归咎

于
“

棍徒
”

教唆诉讼和承审官
“

畏难苟安 、 饰词延宕
”

， 并试图通 过承审考核解决积

案问题 。
② 然而 ， 从清代后期各省当局反复发布

“

清讼
”

章程这
一现象可以看出 ， 这一

问题并未获得有效解决 。 关于其原因 ， 学界 已 有一些探讨 。 如赵晓华认为 ， 案件积压

缘于战争 、 人 口增长导致 的诉讼增多
，
而吏治腐败 、 地方财政 困难和交通不便等 因素

则令审判效率低下 、 地方官处断多有失当 。
？ 又如李典蓉认为 ， 清代后期各省地方官之

所以屡行
“

清讼
”

却不见成效 ， 与地方 治理
“

有 治人无治法
”

这一特点有关 ， 概言

之 ， 虽然一些地方官 （ 如 曾 国藩 ） 出于
“

仁心
”

制定了
“

清讼
”

章程 ， 但这些制度往

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为
“

具文＇？

①关于 清代 中 后期各省设置 和改组发审局 、 淸讼 局等 机构 的过程 ，
学 界 已 有

一 些研究 。 参见臨時 臺湾 舊

惯調 査会 丨 清国行政法 Ｊ ５ 卷 、 汲古 害 院 、
１ ９７２ 、

７７ 頁 ；
滋 贺秀 三 ｒ 清 代 中 国 Ｗ法 ｔ 裁判 Ｊ 、 １５ 頁 ；

李贵连 、 胡震 《清代发审局研 究》 ， 《 比较法研究 》 ２００ ６ 年第 ４ 期
；
阿風 「 清代乃京控 ＿＿嘉麋 朝 奁 中

心 ｔ二 」 、 井上 充幸譯 、 夫馬進 编 丨 中 国訴 訟社 会 史 乃研 究 Ｊ 、 京 都大 学 学術 出 版会 、
２０ １ １ 、 ３ ３２－ ３７９

頁
；
关晓红 《晚淸局所与清末 政体 变革 》 ， 《近代史研究 》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５ 期 。 值得注意 的是 ，

淸代 后期 不

仅存在地方官将 多个 发审局合 并归
一的情况 ， 也可 以 看 到多 个发 审局 持续存在 于 同

一个 地 区的情 况。

前者如张集馨 、 黄 彭年等人任按察使时 曾 出 于管理便利等缘 故合并 、 新设发审 局 ， 后者如光绪三十
一年

至三十二年 间 ， 吉林城中 同 时设有吉林将军衙 门 、 吉林道、 吉林府三处发审局或担任类似职务 （

“

帮审
”

）

的人员 。 参见 《会详请将汉 阳府谳局裁撤增添帮审二员归并武 昌府审办 由 》 ， 《淸臬署珍存档案 》 第 １ 册
，

全国 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 心 ，
２００４

，
第 ２６３￣ ２６７ 页

；

“

（道光二十八年 ）
首府衙门 案件积压甚 多

，
屡催

不结 。 因在臬署西院设发审局 ， 予于判稿 、 见官之 暇 ，
终 日 督 率委 员审理各案

”

，
张集馨 ： 《道咸宦海见

闻录 》
，
中华书局 ，

１９８ １
，
第 ９６ 页

；
《吉林府 为解 本年 各季截 日 谳局 经费 银两 的 申及 吉林分巡道 的批 》

（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三十 日 ）
、 《吉林府正堂户房 为拿获逃犯 王青山 归局讯办给军辕发审局 的移 》 （光绪三

十一年七 月十八 日 ） 、

“

具 禀工房经承徐振声 ， 为 禀恳恩准査 案究追 ， 以免株 累事 …
…前 次堂讯 ，

杜帮审

勒令承书将 唱 、 何找案
，
承书 因伊二人均 已 避 匿

，
未 能找获 ， 当蒙交班严押 ， 致使 负欠者 置身事外 ， 无

辜者累及局中 （后略 ）

”

（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 十九 日
） ，

《吉林府档案 ＞
，
档案 号 ： ５

－

４
－

２５ ５ 、 ５
－

１４
－

１００８ 
－

１ ８
、
５
－

１４
－

１００８
－

２４ 。 此外 ， 关于黄彭年改组发审局的事迹 ， 参见高速拓児 「 ｒ 清臬署珍存档案 Ｊ

ａ 湖北按察使 黄彭年 」 ｒ 法史学研究会会報 ｊ １０ 號 、 ２０ ０５ 、 ５６
￣

７０ 頁 。

② 《奏定 清讼事宜十条 ＞ ， 《直隶现行通饬章程 》 卷三 ， 中 国科学 院文献情 报中 心藏
，
光绪 十七年刻本 ， 第

ｌ ａ
－

ｌ ｌ ａ 页 ； 《淸讼 亊宜八条 ＞ ， 台 湾银行经济研究 室编 《福建 省例 》 第 ４ 册
，
台湾省 文献委员会 ，

１ ９９７
，

第 １０３ ２
￣

１０３９ 页 ； ＜整顿词讼章程 ＞ 、 ＜议改谳 局功过章程窠稿 ＞ ， 钟 庆熙辑 《四川 通饬章程 文海 出 版

社 ，
１９７７ ， 第２２３ 

－

２２６ 、 ２４ ５
￣

２４８ 页 。

③ 赵晓华 ： 《晚淸 的积案 问题 ＞
，

《清史研究 ＞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。

④ 李典蓉 ： 《清朝京控制度研究 》 ，
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，

２０
１ １ ，

第 １０６￣１０７ 、 １ ３２
－

１ ３３ 页 。

４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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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 ， 从前文所述直隶 、 江苏的
“

清讼
”

活动中可 以看到 ， 曾 国藩等人在 同治年

间制定的章程不仅为光绪年间 的 继任者沿袭 ， 还不断得到完善 。 战争 、 人 口 增长 、 吏

治腐败 、 财政 困难和交通不便等 因素 ， 确实都可能导致诉讼增多和审判延滞 ， 但具体

到各时期 、 各地区和个案的情形 ， 似可再做进一步分析。 比如事例三之所 以历经 ２０ 余

年方得审结 ， 与其说与上述因素有关 ， 毋宁说缘于此 案涉及多重政治关系 （蒙古王公

与本旗官员 、 民众间 的关系 ， 邻旗王公 间的关系 ， 清廷与蒙古王公 间 的关系 ） 和多个

利益方 （ 决定借贷 、 售地的人 ， 名义上的债务人兼实际出售土地的人 ， 债权人兼名义

上的购地人 ， 实际出资购地的人 ， 佃户 与负责招募佃户 的经理人 ）
，
这意味着地方官在

做出处断时必须平衡这些关系 与利益 ， 而且必须 由具有
一定权威的第三方 （ 在此案中 ，

是总督乃至清廷 ） 敦促各方执行处断 ， 此案方可能获得彻底解决 。 概言之 ， 战争 、 人

口增长 、 吏治腐败 、 财政困难 、 交通不便乃至人亡政息等因素并非存在于每一起积案

中 ， 其往往只是间接因素 。

与此不 同 ， 承审考核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励和引导审判者尽快做出得 当的处断 ，

即在审判中兼顾效率与质量 ， 直接影响到个案是否会 陷入积压 。 就第
一节所述事例而

言 ， 虽因史料缺失无法确知详情 ， 但考虑到清朝作为统
一

的政治实体 ， 同
一时期各省

的制度应该不会差别太大 ，
因此或许可以根据现存 的 、 制定时间 与审判时间 相距较近

的 、 其他省份的规章来推测一下第一节所述各例 的承审官可能获得怎样 的考评成绩 ，

由 此探讨当时的承审考核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积案问题。

如前所述 ，
山东在道光六年先后颁布 了三道有关命盗案件审结期限 、 提交详禀超

过三个月 未获上级 回复者应请求上级査覆和委审案件应列人循环薄 的通饬 。
？ 此外 ，

在

《福建省例》 中可以看到关于委审案件的承审者应在报告 中声明 审限的规定 ， 而在武 昌

府知府道光二十七年所审杨作材控萧德意等人案 的看语 中 ， 详细记述 了承审
“

起 限
”

时间和应扣除的 日 数 ， 由此可知当时湖北应该也有类似的制度 。
？ 将这些规定对应于道

光十六年至二十七年间发生在陕西 、 湖北两省的事例二 、 事例 四和事例六 ， 可 以发现 ，

虽然这三起案件均系委审案件 ，
且事例六属于命盗案件 ， 但并不 能从相关判词和看语

①（承 审命盗各案须一月 审明通报 ＞ 、 《详禀事件三个月未奉批示禀请査覆 〉 、 《委 审案件归委审州县造 人循环

簿 核计功 过 ＞ ， 第
６４３ －６４４ 、 ６４４ 、 ６４４ 

－
６４５页 。

② ＜各厲办理命盗词讼委审
一切案件 ， 议立章程造册送 司 考校功过 ，

汇详参 处鼓励 ＞ ，
台湾银行 经济研究室

编 （福建省例 》 第 ４ 册
，
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， １９９７ ， 第 ９４５ 页 。

“

徳安卫副丁杨大金之子 杨作材京控正丁

萧德 意等侵吞帮貼等项银钱一案……道光二 十七年 二月 初六 日
，
该卫＊解人卷到府起 限 。 卑府 先于二 月

初 三 日 赴堤督修 ， 至十五 日 回署 。 除人证未到以前 不计外 ， 应 扣公 出 十 日 。 又于 十七 日 赴堤 督修
，
至

二 十七 日 回署 ， 计公 出 十一 日 。 又 于三月 初 ？二 日 赴 堤督 修 ， 至十 四 日 回 署
，
计公 出 十 三 日

。 又 于十 六

日 赴堤督修 ， 至 二十六回署 ， 计公 出 十
一

日 。 又于 四 月 初
一

日 赴堤 督防 ， 至 十二 日 回 署 。 计公 出 日 起

扣 至六月 初三 日届满 委审例限 ， 合并 声明 （ 后略 ＞ 。

”

不著 撰人 ：
＜ 京控承 当 各案 看语 》 第 ３ 册 ， 日 本

东 京大学东洋文化研 究所藏 。

４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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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缠讼
”

与
＂

清讼
＂

（
下

）

的叙述 中看 出承审官是否违反 了上述规定 。 不过
，
从事例六的看语 中没有提及沔 阳州

的历次审判有所不当 这一点 ，
可 以推知历任知州 没有 因此被追究 责任 ，

而从事例二 、

事例四 、 事例六均被收人文集及其作者 （邱煌与刘源濬 ） 的履历来看 ， 这几起案件的

上控承审官也未受到处分 。
？

而将光绪年间直隶 、 江苏 、 四川 三省的考核规章对应于光绪末年吉林 、 奉天的地方

官所审事例
一

、 事例三和事例五 ， 可以注意到 ， 当 时的上控承审考核虽然包括对处断内

容的控制 （如江苏禁止将可能加重刑罚 的案件随意发 回原审机构另 审 ， 又如四川关于承

审官审断乖方 、

“

审理控案并不认真体察 、 模棱断结及固执 己见 、 任性偏畸
”

的规定 ） ，

但这几起案件的承审官并没有被其上级指为处断不当 。
？

不仅如此 ， 从这些规章 中可以看到 ， 直隶 、 江苏 、 四川三省 皆规定了 审结期限 ， 其

中 四川有针对
“

无故不结 、 不覆
”

行为的按期报告制度 ；
江苏和 四川 针对审结成绩规定

了请奖标准 ； 直隶不仅规定了 报送清册 、 考评成绩的制度 ， 还设立 了罚银处分手段 。

？

然而 ， 虽然事例一和事例五曾 经有过多次审判 ，
且当 事人往往没有提 出甘结 ， 承审官

却未因此被认为没有按时审结案件和被追究责任 ， 而在事例三 中 ， 至少光绪三十一年

十一月 以后 ，
王铭等人控达旗案的历次审判亦未受到十分严格的时间 限制 。

？ 其中 ，
事

例三 中除了宣统元年三四月 提法使审理徐恩控徐佐藩等人 冒 领案和同 年十月 至十一月

初高等审判厅驳回刘雅亭控张长顺 、 周恩 明 冒领案没有超过两个月 ， 历次审判或超过

两个月 ， 或因文书阙失无法确知审判时间 （ 比如宣统元年 四月 总督批令高等审判厅审

理的韩锡三 、 刘庆功 、 刘星桥 、 刘治 臣等人所控 冒领 案和十 月 陈英控告吴周 氏等人 冒

领案 ） ， 然而 ， 上级官员既没有催促审判 ， 也没有追究承审官责任 。
？ 而在事例一和事

①从内 阁大库档案 中可 以看到 ， 邱煌此后升任延榆绥道 。 而据 《光绪续永 清县志 》 载 ， 刘 源濬后 因 眼疾 离

任
，
并无 因审判失 当获咎 的记载 。 《 内 阁档案 ？ 道 光二十 二年 九月 二 十 四 日

？ 吏部 为延榆 绥道员 缺事 》 ，

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内 阁大库 档案 ， 文书编号 １ ６７６３０ 号 ， ｈｔｔ
ｐ ：
／／ ａｒｃｈｉｖ ｅ．  ｉｈｐ

． ８ｉｎ ｉｃ ａ＊ ｅｄｕ．
ｔｗ／ｍｃｔｋｍ２／ｉ ｎ

－

ｄｅ ｘ＾ ｈｔｍ ｌ
，
最后访问时间 ： ２０ １ ８ 年 ６ 月 １ ３ 日

；
《刘 源灞刘源濬刘毓 崑列传 ＞ ， （

清 ） 李秉钧 、 魏邦翰 ：＜光

绪续永清县志》 第 １０ 卷 ， 《 中 国地方志集成 ？ 河北府县志辑 》 第 ２７ 册 ，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， ２００６
，
第 ４６７ 页 。

② 《谳局委员承审案件功过章程》 ，
《江苏省例四编＞ ，

杨一凡 、 刘笃才主编 《 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》 丙 编第

１ ３ 册
，
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

，

２００６
， 第 ４８５ 

－

 ４９０ 页
； 《酌拟变通发 审局劝惩章程 》 ，

钟庆熙辑 《四川通饬章

程》
，
文海出版社 ， １

９７７
，
第 ２５３

￣

２５ ８ 页 。

③ 《清讼 杂项记过罚银章程 ＞ ， 《直隶现行通饬章程 》 卷
一

， 中 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 中心藏 ，
光绪 十七 年刻本 ，

第 ｌ ａ
￣

４ ａ 页
；

《整顿清讼事宜 ＞ ， 《直隶现行通 饬章程 》 卷 三 ， 中 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 中 心藏 ， 光 绪十七 年

刻本 ， 第 ２０ａ
￣

２Ｕ页
；

《谳局委员承审案件功过章程 》 ， 《江苏省例四编 ＞ ，
杨一凡 、 刘笃才主编 《中 国古

代地方法律文献》 丙编第 １３ 册 ，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，
２００６

， 第 ４ ８５
－

４９０ 页
；

《酌拟变通发审局劝惩 章

程 》
， 钟 庆熙辑 《 四川通饬章程 》 ， 文海出 版社 ， １ ９７７ ， 第 ２５３ － ２５ ８ 页 。

④ 如前所述
，
王铭 在光 绪三十一年 十一月 的诉状中叙述 了此 前的审判概况 。 然 而 ，

由 于档案 文书缺失 ， 并

不能确知历次审判 的具体 时间 。

⑤ 王铭 于光绪三十
一年 十一月 再次控告后

，
承审官并 未下达处 断 。 翌年六 月 二十 四 日 ， 髙清 五 、 王东 乙等

人向将军控告后不久 ， 达王亦提 出
“

呈
”

文 ， 将军 随即命令奉天府 知府审理此案 。 从 吕长安 （ 转下 页 注 ）

４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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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五的历次审判 中 ， 虽然各有一次审判 的时间 超过两个月 （前者为光绪三十一年三月

二十六 日 至六月 十八 日 的审判 ， 后者为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八 日 至八月 九 日 的审判 ） ， 但

仅事例
一的那次 曾被上级官员 （吉林分巡道 ） 催促 。 吉林府在接到催促 的公文后 随即

提交了审理报告并申 请
“

销案
”

， 知府并未因此受到责罚 。 而且 ， 吉林府在一个月 后再

次提交了 审理报告和
“

销案
”

申请 。

究其原 因 ， 事例三的 承审官没有被催促和追责 ， 或许与此案案情复杂 ， 甚至可能

被视作
“

紧要重件不计限
”
一类有关 。

？ 而事例一中吉林分巡道的催审行为则应缘于此

案系上控委审 、 审判时间即将超过两月 、 承审官尚未提交审理报告这三方面因素 。 此外 ，

从这次催审可以看出 ， 当时吉林当局关于上控案件的审限规定即使不是通常的
“

两月为

限
”

，
也不会比这更为严格。 所 以 ， 像事例五那样当事人上控至府后由 府审理的案件 ， 就

没有受到限制 。 甚而
，
即使是 上控委审案件 ， 但承审官只要像事例

一

中那样 提交 了审

理报告和
“

销案
”

申请 ， 就会停止计限 。
？ 由 此可知 ， 当 时在认定

一起案件是否审结

时 ， 并非所有的省份都要求具备
“

当事人具结
”

这一条件 。 即使是在需要具结 的省份

（ 比如光绪二十六年设立清讼局 以后的 四川 ） ， 对 承审官的要求也仅是禁止其逾限
“

无

故不结 、 不覆
”

， 关于审结标准 的规定和监督并不十分严格 。 换句话说 ， 只要承审官能

让当事人具结 ， 甚至只要他能提 出 足以说服上级官员的报告 ， 就不必担心会受到处分 。

综上所述 ， 清代后期各省制定 的承审考核规章并非没有付诸实行 ， 但对审判行为

的引导却仅见于控制上控 、 京控委审案件 的审判时间这
一

方面 ，
因而成效有效 。

？ 具体

来说 ， 第一 ， 未针对非委审 的上控案件设立逾期处分制度意味着审判迟滞 的 隐患仍然

存在 。 第二 ， 各省的承审考核制度 中较少关于处断失 当 的规定 ， 户 婚 田 土案件 的处断

是否妥当经常不属于考核 的对象 。 第三 ， 上述各省 规章均没有涉及处 断执行 的 问题 ，

但从上述事例可以发现 ，

“

缠讼
”

导致的积案现象往往缘于承审官的处断失当或其处断

未获执行 。 换句话说 ， 这意味着承审考核制度无法有效引导审判者避免
“

缠讼
”

及 由

（接上 頁注⑤ ）十月 十四 日 的呈状及将军对此 的批示和奉天府的报告来看 ，
此次审判应 系此年 十二月末李培雨等人赴

京前结束 。 不过 ， 正式下达处断却在翌年 正月 二十 日 奉天官 员终于说 服达王 以后 。 此外
，
光绪 三十 四年

十月 初七至十二月 十五 日提法使审理的吴 周氏控王振江等人案和宣 统元年九 月 至十二 月 十 四 日 民政使审

理的朱治安控韦升云等人侵吞 、 贿赂案
，
亦均超过两个月 。

① 《州 县相 验承审不实分别记过撤参章程 》 、 《发 审局 问案 章程及劝惩 章程 》 ， 钟庆 熙辑 《四 川通 饬聿程 ＞ ，

文海出 版社
，

１９７７
， 第１６５

－ １６９ 、 ２３ １ 
－

２４３ 页 。

② 《酌定淸讼功过 章程 ＞ ， ｛直隶现行通饬章程 ＞卷三 ， 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 中心藏 ， 光绪 十七年刻本 ， 第

１２ ａ
￣

１ ９ａ
页 。

③ 从同治九年江苏海 门厅关于崇 明县 民张 维新等遗抱京控 张云上等 围占 沙 田 案的承审报 告中
，
也 可以看到

类似的叙述 （

“

卑职 自 到任起至十八 日止
，
未及一月 ， 尚无逾限 。 惟卷宗未解 ， 实因未准前任移交 。 新 旧

交替 ，
以致稽延等情 到司

”

） 。 如前所述
，
海门厅的这一解释遭到了按察使 的驳斥 ， 并因 承审超限被记 过 。

《按察司应 为详明事 ＞ 、
《详定州县上控案件 功过＞ ， 《江苏省例续编 ＞ ， 杨一凡 、 刘笃才 主编 《 中 国古代地

方法律文献 ＞丙编第 １ ２ 册 ，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，

２００６
，
第 ２４７ ￣ ２５０ 、 ４５５－ ４６ １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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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引发的积案问题 。 也正是 因 为此 ， 虽然 当时
一些省份 （ 如直隶 ） 针对承审行为 的处

分规则越来越细 ， 但仍难免流于空文 。 毕竟 ， 如果责任人根本都没有达到记过 的标准 ，

自 然也不会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罚银 、 停委 、 撤任等处分 。

（
三

） 审判 效率 与 审判 质量

关于清代后期地方官过度强调审判效率 ，
可能妨及发 现事实和实现正义 （平反 ）

的 问题 ， 学界早有指出 。
？ 从上述承审考核规章的主题及各项 内容所 占篇幅的长短可以

看出
，
虽然平反被视为审判 的应有之义 ， 但审结时限 和提交审判报 告等事 明显吸引 了

考核者更多的注意力 。 毋庸赘言 ， 光绪二十五年四川 总督奎俊所说的
“

俱 以结案多寡

为断
”

来评判审判行为 ， 确有可能驱使承审官为了 劝诱当事人结案而做出妥协的处断 ，

或强迫当事人接受处断以便结案。
？

但应当 注意的是 ， 强调审判效率并不必然意味着轻视 审判质量。 从光绪二十二年

的成都发审局章程 中可 以看到 ， 拟定章程者 （ 成都府知府 ） 希望说服他的读者 同意下

述观点 ： 由 于发审局承审的案件
“

类皆情节重大 、 头绪纷繁
”

，
对承审官的心力投人程

度要求尤高 （

“

听断稍不经心 ， 不特动关 民命 ， 抑且吏议綦严 ， 似宜奖叙从优 ， 方足以

资策励
”

） ，
因此应对那些能够做到

“

勤审速结
”

和平反错案 的承审官从优奖励 ， 并处

分那些未能
“

究出实情
”

和审判逾限 的承审官 。
？ 而从光绪二十七年该章程的修订稿 中

可以看到 ，
之所以删去 曾经反复强调的专责原则 ， 缘于这

一规定被认为未考虑到
“

委

审之案大多棘手在明 干者固能胜任 。 而庸懦者难期迅结
”

及承审官公出 可能 导致审判

迟滞这一问题。
？ 概言之 ，

光绪二十七年四川 省试图通过增加承审官人数 （

“

两人承审 ，

以便讨论
”

） 和审判指导者 （

“

坐办
”

有权指导审判 ） 的方式来控制审判质量 。

而且 ， 从成都发审局章程 的历次修订 中可以看到 ， 虽然
“

勤审速结
”

原则始终得

到强调
， 但具体的奖励规则却屡屡变化 。 不仅用 以 区分奖励 幅度 的案件类型 改变 了 ，

因 审结案件而获得奖励 （

“

酌委一次
”

） 的案件数也有变化 。 前者从光绪二十二年 、 二

十五年的
“

寻常案件
”

和
“

部驳、 京 控 、 年久积压 案件
”

变 为光绪二十七年的
“

批

审 、 提审的词讼 、 上控案件
”

和
“

京控 、 命盗案件
”

，
后 者则从

“

部驳 、 京 控 、 年久

积压案件
”

每
“

审结一起视作审结寻常案件五起计算
”

改为
“

每审结京控 、 命盗案件

５ 起 ， 可记大功一次 ， 记大功 四次可得酌委一次
”

。
？ 也就是说 ， 光绪二十二年时 ， 成

①李典 蓉 ：＜ 

清朝京控制度研究 》 ， 上海古箱 出版社
，
２０ １ １

， 第 １０２ － １０ ３ 页 。

② 《议改谳局 功过章程 窠稿 ＞ ， 钟庆熙辑 《 四川通饬章程＞ ， 文海 出 版社 ， 丨９７７
，
第 ２４ ５

－

２４８ 页 。

③ 《发审局 问案章程及劝 惩章程 》 ，
钟庆熙辑 《四川通饬章程 》 ，

文海出 版社
，

１９７７
，
第 ２３ １

－

２４３ 页 。

④ 《酌拟变通发审局劝惩章程 ＞ ，
钟庆熙辑＜ 四川通饬章程 ＞ ， 文海出 版社 ， １９７７

，
第 ２５３

－

２５ ８ 页
。

⑤ 《议改谳局 功过章程稟稿 》 、 《发审局问案章程及劝惩章程 》 、 《酌拟 变通发审局劝惩章程 ＞
，
钟庆熙辑 《 四

川通饬章程 》 ， 文海 出版社
，

１９７７ ， 第 ２４５
￣

２４８ 、 ２３ １
－

２４３ 、 ２５３ 
￣ ２５８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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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府发审局的官员 每审结 １ ２ 起京控案件可 以获得
一次酌委

，
光绪二十五年时降为 审结

６ 起即可获得 ， 但光绪 二十七年 以后却须审结 ２０ 起京控案件方可 ，
审结

“

寻常案件
”

可获
“

酌委一次
”

的标准则先从 ６０ 起降为 ３０ 起 ， 后又增至 ４０ 起 （见图 １ ） 。 承审官因

审结案件获得奖励的难度则经历了
一

个从无论何种案件都减少
一

半 ， 到
“

词讼 、 上控
”

类案件增长 ０
．
３ 倍 ，

京控 、 命盗类案件增长 ２ ．３ 倍的过程 （ 见图 ２
） 。

２０ 
－

１０ 
－

０ 
－

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五年光绪二十七年

图 １ 审结获奖标准 （ 案件数 ）

ｉ
５

＇

ｗ

４
－

３
－

２
－

０

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五年光绪二十七年

说明 ： 设光绪二十五年获奖标 准为基数 １

。

图 ２ 审计获 奖标 准 （ 倍 数 ）

与此 同时
，
虽然 四川按察使 曾于光绪二十五年成都府发审局章程修订时宣称

“

原

定平反给奖一条 ， 应行删 去
”

， 但修订后 的章程其实并未彻底取消 平反可 以获奖的 规

定
， 而是将请奖范围 限定为

“

案 情重大 、 审属 全虚 、 究 出真情正犯 、 全行更正
”

， 将请

奖方式改为成都府
“

随案
”

报请上司决定 ，
并 针对承审官

“

有意开脱
， 藉以邀奖

”

的

现象制定了处分规则 （

“

即予撤差 、 停委
”

） 。
① 由此可知

，
虽然京控等重案的审结获奖

变得更难 ，
但若能获得上级 的认可 ， 承审官 只须平反一起此类案件 即可获得奖励 。 相

反
，
承审词讼 、 寻常命盗案件的 官员 只 能通过累 计审结量获 奖 ， 而且具体 的数量标准

不时发生变化 。 换句话说 ，
上级官员 在加大对京控等重案 的 审 判质量 的控制 力 度的 同

时
，
对词讼 、

“

寻常命盗案件
”

的审判更看重其效率 。

① 《 发审局问 案章程及劝惩章程》 、 （议改谳局功过章程稟稿 ＞ 、 ＜议改 谳局功过 章程 ＞ ， 钟庆熙辑 （ 四 川 通饬

章程 》 ， 文海出 版社 ，

１９７７
， 第

２３ １
￣ ２４３ 、 ２４５

－

２４ ８
、
２４９

－

２５２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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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似 的规定也可见于光绪十六年江苏颁布 的 《谳局委员承审案件功过章程 》 。 究其

原因 ， 除了不加区分地鼓励平反将导致处断失当这
一顾虑外 ， 应该也和将案件审结量

作为评价标准更为直观 、 明确有关 。 尤其在户婚 田 土案件 的审判 中 ，
传统审判 的 个别

性特征和处断依据相对模糊等因 素导致判断平反 与否较为困难 ，
因 此在考核时以 审结

量作为评判标准显然更为简便 。
？ 何况在当时的地方官看来 ，

此类案件与
“

寻常命盗案

件
”

的严重性相对较低
，
为了避免失 出和 翻案 ，

不应鼓励这些案件的平反 。

从成都府发审局章程 的一系列修订中 可 以看出 ，
四川省亟欲改善发审局 的 审判质

量与审判效率 ， 所以 围绕奖惩标准 、 承审人数和审判指导三方面问题反复进行制度调

整 。 由此可知 ， 地方官至少从理念上 希望通过承审考核制度奖优罚劣 、 解决积案。 因

此 ， 不能得出承审考核制度的制定者 （ 各省当局 ） 对审判质量 （尤其是京控等重案的

审判质量 ） 漠不关心的结论。

如第
一节所述 ， 无论是在 户婚 田 土 案件还是在命盗案件 中 ， 当事人请求承审官

做出 的大多是对事实的判断 ， 有时还会涉及道德判断 。 然而 ， 从上述事例可 以 看到 ，

无论是在户婚 田 土案件还是在命盗案件 中 ，
事实判 断都未必容 易 。 在事例 五 中 ，

证

据缺失 、 证据矛盾及当 时审判 中常见 的
“

人证不齐
”

等 问题都妨碍 了事实 判断 ，
进

而阻碍 了审判 的进展 。
？ 此外 ， 承审官还可能以难 以判明 事实作为妥协处断或搁置审

判的借 口 。 还是在事例五 中 ，
承审官 （历任吉林府知府 ） 之所以决定将此案交 由 利益

相关人 （ 乡 约 、 族长 ） 调处 ，
恐怕 与此案 为亲属 间小额 、 多次借贷且无旁证这几点有

关。 换句话说 ， 承审官为了 回避亲 自 审判 时可能遇到 的 困难 ， 将查 明 事实的责任推给

了利益相关的第三人。 从事例 四 中也可 以看到 ， 除邱煌 以外 ， 所有 的承审官都将清算

账 目
一

事委托给民 间第三人 ， 其 中一部分承审官做 出 了 妥协 的处断 （ 任 、 郭 两家 向 王

家支付 ２００ 两
“

器具银
”

） 。 无论地方官是基于有争议的事实判断进行道德判断 ， 还是

搁置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 ， 其处断显然都无法令当事人满意 ，

“

缠讼
”

与积案往往 因此

而生 。

四 结语

综上所述 ， 清代后期 的
“

缠讼
”

与积案 问题的形成固 然与交通不便 、 财政困难 、

吏治腐败 （ 比如原审官有意包庇 、 掩饰罪行 ） 等因素有关 ， 但归根结底缘于审判 者提

①关于传统审判的个别性 ，
参见寺 田浩明 「 『非瓜一 少的旮法 Ｊ３ ＞ 七＾ 卜

＿ —淸代中 国法 奁素材 ｔ

二

Ｌ Ｔ Ｊｒ法学論叢 Ｊ１６０ 卷 ３ 
．

４ 號 、
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、

５１頁 。

② 关于审判 中 的
“人证不齐

”

问题 ， 参见 寺田 浩明 「 自 理 Ｊ： 上 申 ＣＯ間
一一

清代州 県 レ、 クレ ｌ二 ｉ５ （ナ ？５命案処

理〇 実態 」 夫馬進编 ｆ 中国訴訟社会史 Ｗ研究 Ｊ 京 都大 学学術出 版会 、 ２０ １ １ 、 ４２７￣ ４７７ 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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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的处断及执行结果与当事人 的诉求之间 的错位 ， 而当 时的承审考核制度未能从这一

角 度对审判行为加 以有效引导 。
？ 具体而言 ， 当时各省的承审考核制度通常要 求承审官

完成一定的量化标准 （ 审结数 ）
，
并鼓励其在京控等重大案件的审判 中达到质 （平反 ）

的标准 ， 但并不要求其介人执行 。 因此 ， 即使地方对上控案件和
“

寻常命盗案件
”

的

处断并不十分妥当 ， 或者妥当的处断没有获得执行 ，
由 于这些 问题不属于考核的 范畴 ，

由此导致的
“

缠讼
”

与个案积压也不会对承审官 的考评成绩产生太大影响 。 然而 ， 从

当事人的角度来看 ， 承审官能在
一定的时间 内审结多少起案件对其并无 太大 意义 。 无

论所涉是否重案 ， 当事人更关心的 显然是承审官 能否在
一

定 的时间 内为 自 己 的 案件下

达一个妥当 的处断 ， 而且这一处断能够获得妥 当 的执行。 当这一诉求未获满足 时 ， 生

活在终审制阙如的法律环境中 的 当事人很可能选择再次控告乃至反复控告 。 由 此形成

的
“

缠讼
”

不止 、

“

清讼
”

不休这一怪象 ，
对传统法律制度的社会评价不无负面影 响 。

此外
，
值得注意的是 ， 在清末法律变革 的首批试点区域 （奉天 ） ， 在较高级别的审

判官员 的观念中 已 经 出现 了 一些有关终审制 和权利主张 期限 的萌 芽 。 然 而 ， 传统法

（ 上控制 度 ） 和法观念 （实 质正义优先 ，
且 为 了使 当事 人折服 ，

有必要 反复进行 审判

等 ） 在 当时 、 当地的审判中仍有很大的影响 。
？ 从事例三可以看到 ， 当时奉天地 区 已经

设立了审判厅 ， 但宣统元年的刘雅亭案和朱治安案均通过上控制度 提起 。 总督不仅会

接受这些控告 ， 还会以实质正义为 由驳回奉 天高 等审判厅以 当事人未及时主张权利且

审判已经结束为 由做出的拒绝再审决定 ， 并对以 较传统 的方式处理案件 （将上级批发

的朱治安案转委下属审判 ， 随后 以 自 己 的名 义提交审判报告 ） 的 民政使的做法予 以认

可 。 由 此可知 ， 虽然终审制这一制度性的
“

控制 阀
”

较之反复
“

清讼
”

的做法 ， 可以

为
“

缠讼
”

问题提供一个更为稳定和有力 的解决方案 ， 但正如唐仕春所指 出 的
，
立法

和实践之间 的距离仍会为
“

缠讼
”

行为制造温床 。
？ 从这个角 度来看 ， 传统法到现代法

的转型是一个渐变 的过程 。 在这
一过程 中发生 的不仅是制度文本和制度执行方式的 改

变 ， 还有人及其观念的转变 。

①《会详请将延不解交被控 门丁之蒲圻县知县张集庆繳任勒 交解审一 案＞
，

《清臬署珍 存档案 》 第 １ 册
，
全

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 中心 ，
２００４

， 第 ４７
－

５ １ 页 ；＜各属解 省案 件发审 章程 ＞ ， 台 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

＜福建省例 ＞第 ４ 册 ，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， １９９７ ， 第 １０ １４ － １０ １６ 页 ；
《酌拟变通发审局 劝惩章程 ＞ ， 钟庆

熙辑 （ 四川通饬聿程＞
，
文海 出版社 ，

１９７７
，
第 ２５３ 

－

２５８ 页 。

② 郑秦 ：＜
淸代法律制度研究 ＞ ，

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，
２０００

，
第 ２０４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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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唐仕春 ： 《北洋时期基层社会的缠讼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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